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1022号

　　原告张霞，女，1987年5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何先龙，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雨玫，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越近食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周君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忠海，男。

　　本院受理原告张霞诉被告上海越近食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后

，被告上海越近食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双

方签订的合同书(以下简称系争合同)的约定，本案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而系争

合同中每页底部披露的地址正是系争合同的具体签约地址，该地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故要求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

　　原告张霞认为，虽然系争合同签订于上海市普陀区，但合同中注明的签约地点为上

海，此为约定不明，应属无效约定，依法应当适用法定管辖。被告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金

山区，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纠纷应当由本院管

辖。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书

面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系争合同约定合同纠纷由合同

签订地法院管辖亦无异议，本案管辖权争议焦点在于该约定管辖是否明确而有效。双方

当事人一致确认，系争合同的签订地点为当时被告的营业地，即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XXX号沙田大厦XX楼，与合同中披露的地址一致。故虽然如原告所称系争合同中签约

地点一栏并未明确具体签约地址，但双方当事人对于实际签约地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均

无异议，合同中披露的地址亦能与之印证，且系争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

规定，故该约定有效，本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本院予以支

持。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移送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裁定如下：

　　被告上海越近食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法院处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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